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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管理的通知
（试行）
盘龙府发〔2025〕55号

各村（社区）：
[bookmark: _GoBack]为破除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壁垒，激活集体资产内生动力，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组织法》、《荣昌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办法》（荣农发〔2017〕58号）、《重庆市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管理的函》（荣农函〔2020〕15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并结合盘龙镇实际，现就加强我镇村级集体经济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概念与组织形式
（一）清晰界定法人属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特别法人，要全面落实与村民委员会“职能分离、账务分设、责任明晰”机制，独立开展经营活动。
（二）拓展多元组织形式。在原有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制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鼓励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发展集体经济，丰富集体经济业态。
二、规范集体资产管理，确保资产安全完整
（一）清产核资，明晰权属。建立电子资产台账，除登记传统会计信息外，对固定资产进行编号管理、资源性资产附加高清影像、坐标定位（如资源性资产标注四至界限），接入“渝农资产智管”平台实现实时更新。
（二）推行“阳光运营+智慧发包”模式。资产运营前，结合资产价值、运营成本等因素对标的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并通过会议讨论确定合理标底；通过盘龙微信公众号发布运营信息，开放线上报名、竞价通道，实现“全程留痕、实时可溯”。 建立电子合同台账，及时提醒合同到期、租金收缴等事项；对长期租赁资产，每3年开展一次价值重估，动态调整租金标准，保障集体资产收益，防止签订超长期、低收益等违规合同。
（三）优化资产处置流程。固定资产处置新增“预公示+风险评估”环节，处置方案需预公示3天收集意见，结合上级部门文件要求再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
三、强化财务管理，提升运营规范化水平
（一）严格执行财务制度。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实行分账管理，统一开设银行账户，财务统一由第三方机构代理，并纳入“渝农资产智管”平台统一管理，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所有支出一律使用转账方式支付或报销，禁止现金支出；所有票据必须由经办人、集体经济负责人、并按照规定报镇政府项目分管领导、镇政府村集体经济分管领导签字。
（二）规范收益分配管理。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管理严格按照《荣昌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方案（试行）》（荣扶村组办发〔2020〕1号）及盘龙镇为发展集体经济制定的《激励村（社区）干部担当作为领办市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方案（试行）》执行，按不同的投资方式确定适用的办法。
（三）深化财务公开与民主监督。坚持每月进行财务公开，重大财务事项随时公开。定期组织成员代表或民主理财小组对财务账目进行审核。非项目资金成立的集体经济公司、合作社及专业合作社每年均须报送年报。
四、审慎开展对外投资，防范经营风险
（一）严格投资决策程序。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进行的对外投资，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投资方案须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大会民主表决通过，并按规定报镇党委、政府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严禁个人擅自决定重大投资事项。
（二）明确投资负面清单。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设置投资负面清单。原则上不得为非本组织经济实体提供担保，确需提供的，必须经成员（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
（三）加强投资过程监管与风险防控。对已投资项目，每月报送运营数据；设置风险预警指标（如连续3个月亏损、现金流断裂），应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由镇政府牵头成立专班制定应对方案。建立投资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连续2年以上）、无发展前景的项目，及时启动清算程序，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投资情况每季度向成员公开，重大风险处置结果需在5个工作日内公示。
各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高度重视本通知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真正让集体资产“活”起来，让集体经济“壮”起来，让集体成员“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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